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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财政局文件  

 

信财购〔2022〕14 号 
 

 

 

信阳市财政局  信阳市农业农村局 
信阳市乡村振兴局  信阳市供销合作社 

信阳市总工会 
关于做好推荐供应商入驻“832 平台”有关 

事项的通知 
 

市直各部门，各县区财政局、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供销合

作社、总工会： 

目前，“832 平台”我市脱贫县供应商数量为 97 家，活跃供

应商仅有 48 家，整体来看，供应商入驻数量偏少、活跃度不高，

上架商品较为单一且数量不多。为贯彻落实好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

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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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 号)要求，进一步做好我市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货源组织工作，扩大我市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

售规模，结合“832 平台”供应商入驻有关要求，现将我市脱贫

地区推荐供应商入驻“832 平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供应商入驻基本条件 

(一)基本条件 

入驻“832 平台”的供应商应为我市 6 个脱贫县(指原 6 个

国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下同)县域内依法登记注册、依据现

行法律法规合法存续、未被市场监管局列入异常经营企业名单的

企业法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入驻供应商基本分为

三类：经营预包装产品的生产型企业、经营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型

企业、商贸型企业，不同类型的供应商入驻要求有所不同。 

农副产品应是可食用的农副产品，不得包括酒、保健品/药

品、婴幼儿奶粉、活禽/畜、鲜活水产、民俗用品、手工艺品等。

同时，供应商推荐名单中所属三级类目填写不超过 20 个。 

(二)资料要求 

入驻“832 平台”的供应商需要提供的基础资料：营业执照、

关于推荐××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入驻“832 平台”的函及××

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推荐名单表（详见附件 1）。此外，经营预

包装产品的生产型企业，还应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及食品生产许

可品种明细表；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商贸型企业，还应提供本企业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者食品经营备案以及生产企业销售授权书、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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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及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创新方式、主动作为、靠前服

务，积极推荐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尽快入驻“832 平台”，

除以上条件外，原则上对其他内容不再作额外限制和要求，确保

符合入驻“832 平台”条件的供应商“能进则进”。 

二、供应商推荐工作流程 

脱贫县各部门要切实发挥工作主动性，按照“集中筛选、一

站式推进”的原则做好供应商推荐工作，脱贫县财政局牵头协调，

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负责集中推荐，供销合作社具体组织落

实。 

（一）汇总供应商入驻材料。供应商按照“832 平台”入驻

基本要求，一次性向所在县供销合作社提交入驻材料(含纸质及

电子版，复印件加盖公章)。县供销合作社每月底汇总供应商信

息及相关材料，并做好基本条件初核和基础资料收集工作。 

（二）召开联合推荐会议。次月初，县供销合作社协助财政

局组织本级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以现场、线上等形式召开联

合推荐会议，对本地区符合入驻“832 平台”条件的供应商予以

集中确认，并由县供销合作社整理形成供应商入驻推荐函、推荐

名单(同附件 1)。 

（三）确定推荐供应商名单。根据联合推荐会议精神，县供

销合作社负责联系同级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在供应商入驻推

荐函、推荐名单上加盖单位印章，确定推荐供应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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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平台反馈推荐名单。县供销合作社协调联系“832

平台”区域负责人，报送推荐供应商名单，并做好操作培训和技

术指导等相关工作，确保推荐供应商及时顺利入驻。 

脱贫县各部门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增加或减少联合推荐供

应商工作频次，但原则上每个季度开展工作不少于一次。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今年初，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均要求

预算单位通过“832 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脱贫县各相

关职能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

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意义，积极主动向当地主要领导汇报情况，加

强采购端需求分析，优化调整农副产品供给，推动脱贫地区产业

升级。脱贫县相关部门要建立协同工作机制，突出问题导向，深

入分析推荐供应商入驻“832 平台”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创新工

作方式方法，形成抓落实促工作出成效的强大工作合力。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作为、广泛动

员，通过召开会议、组织培训、网站发布、媒体报道、视频直播

等多样化手段，宣传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政策，确保脱贫

县供应商“应知愿进”。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发挥系统优势，履行

消费帮扶服务职能，主动联系潜在供应商，宣讲平台优势、入驻

条件、交易模式、运行规则等，切实提升供应商入驻平台的积极

性，丰富信阳产品，提高产品质量，擦亮信阳品牌，扩大供应商

主体规模，提升我市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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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与平台协同联动。各地各部门要立足全国大市场，

着眼本地区实际，主动挖掘本地特色优势农副产品、名优土特产，

积极主动对接联系“832 平台”协同举办各种层级和规模的专场、

专区等集中促销活动，广泛发动对口帮扶地区、对口帮扶部委通

过“832 平台”采购，推动本地区丰产丰收、滞销农副产品“好

卖多卖”，拓展我市脱贫地区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促进脱贫地区

富民增收。各级供销合作社要在企业入驻、商家运营、活动策划、

电商培训等方面，强化与“832 平台”沟通协调，做到信息互通、

协同推进，着力打造脱贫县标杆企业，发挥“头雁效应”。 

（四）加快完成采购份额。各地各部门要积极采取有力措施，

克服困难，加大采购力度和加快进度，务必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预

留份额的全部采购工作。同时，各级预算单位工会要按照有关规

定购买慰问品、发放职工福利时，在现有发放标准中可以安排一

定比例通过“832 平台”采购，以实物形式采购发放脱贫地区农

副产品。鼓励国有企业参照政策执行，各预算单位要鼓励下属企

业或管理、联系的企业等经营主体通过平台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

品，采购账号或订单绑定上级预算单位后采购金额计入单位年度

采购总额。 

（五）强化督促落实。县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所属脱贫县推

荐供应商入驻“832 平台”和完成采购份额工作指导，规范政策

要求，统一执行标准，做好监督指导、跟踪问效，及时协调解决

工作中出现的各类问题。近期，河南省财政厅对各市采购脱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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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副产品以及货源组织情况进行了通报，市财政局也将根据实

际情况适时对各地推进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推荐供应商

入驻“832 平台”等情况进行通报，必要时将相关内容抄送有关

地方政府。 

（六）畅通咨询沟通渠道。为更好地指导各地各部门推进供

应商入驻和采购工作，市财政局、市农业农业局、市乡村振兴局、

市总工会、市供销合作社以及“832 平台”等明确了专门负责人

和联系电话，具体负责政策咨询、技术指导等工作。 

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科：0376-6699188； 

市农业农业局乡村产业与发展规划科：0376-6693806； 

市乡村振兴局行业社会帮扶科：0376-6366647； 

市供销合作社合作指导科：0376-6331869； 

市总工会：财务工作部 0376-6366395 

832平台客服电话：400-1188-832(周一至周日8：00-17：30)； 

832 平台供应商大区经理：010-59863861； 

832 平台采购人大区经理：17812282832； 

市供销电商公司：0376-6566168/13700766372。 

 

附件：1.××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推荐函 

2.××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推荐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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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财政局    信阳市农业农村局   信阳市乡村振兴局 

 

 

 

 

信阳市供销合作社          信阳市总工会 

 

 

 

202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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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荐 XX 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入驻“832”

平台的函 
 

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 

根据《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 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

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 号），

结合本地企业扶贫带动、产业带动情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经 XX 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联合审核，拟推荐           、 

                、                 、                 、 

            入驻“832 平台”，请予以支持为谢！ 

推荐部门联系人： 

推荐部门联系电话： 

专此致函 

 

XX 县农业农村局  XX 县乡村振兴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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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推荐名单 

XX 县优质农产品供应商推荐名单 

省  市  县  

序号 生产单位 统一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所属三级

类目 
产品名称 产量 

产品价值 

（万元） 
帮扶人数 

企业认证/

产品认证 
认定单位 

            

            

            

            

            

            

            

            

注：1、“产量”/“产品价值”是指经县级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认证的具备带动和增收效果的供应商可在平台销售的总价值（暨供应量）。 

2、“企业认证”是指供应商是否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经营主体、使用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取得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认证等。 

3、“所属三级类目”请供应商填写此表时务必前往“832 平台”——“帮助中心”——“下载中心”，下载“832 平台类目架构查询表”对照三级

类目填写。 


